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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年4月30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5月5日国

家文物局令第二号发布施行）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分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自治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物、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革

命文献资料、手稿、古旧图书资料以及代表性实物等文物，

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 第

三条 文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国家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是指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

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管理、监督和指导。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

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不设立文物保护管

理机构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各级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第四条 各级

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城乡规划部门和海关，应当

依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文物保护

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文物事

业费和文物基建支出分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同级文物行

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其中文物基建支出以及文物修缮、维

护费和考古发掘费等，应当专款专用，严格管理。各级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所属文物事业、企业单位的收入，应当全部用

于文物事业，作为文物保护管理经费的补充，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六条 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依

照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的程序核定公布。 文物保护法第七

条第一款所列的文物中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县、

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予以登记，并加以保护。 第七条 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应当依照文物保护法第九条的规定

，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划定，并作出标志说明。 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县、

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县、自治县、市

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第八条 县级以上胤礁骷度民政府应当

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保护措

施并公告施行?BR>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 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由县

、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九条 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使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保管所或者博物馆

等专门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保护；没有专门保护管理机构的，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责成使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

负责保护，或者聘请文物保护员进行保护。 第十条 文物保护

法第七条第一款所列文物中有使用单位的，使用单位应当建

立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没有使用单位的，附近的村民委员

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可以建立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对文物进

行保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的活



动给予指导。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向社会开放，应当符合

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条件，并根据其级别，报经同级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第十二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可

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定并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

的建设控制地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会同城乡规划部门划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 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

制地带，由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城乡规划部门划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县、自治县、市人

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

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文

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在建

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其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

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同

级城乡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等文物

已经全部毁坏的，不得重新修建；因特殊需要，必须在另地

复建或者在原址重建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

原核定公布机关批准。 第十五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

家文物局认为有必要由其审查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国家文物局审

查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和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文物修缮保护工程应

当接受审批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工程竣工时，应当报审批机



关验收。 第十六条 文物修缮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证工程质量。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